
 — 1 —

 

 

 

 

 

泉教高〔2018〕25 号 
 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成立泉州市学前教育 
职业院校联盟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台商投

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，各职业院校： 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

的若干意见》（闽政〔2015〕46号）、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推

进职业院校联盟建设的意见》（闽教职成〔2015〕54号）和《泉

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的实施意

见》（泉政文〔2016〕59号）精神，按照泉州市职业教育联席

会议《2018年泉州市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能力工作要点》

部署，经研究，决定由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牵头组建泉

州市学前教育职业院校联盟（成员名单详见附件）。联盟要进一

步完善章程，建立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，探索区域内职业院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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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集群发展”模式，促进区域学前教育整体水平提升；龙头院

校要充分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，帮扶联盟内职业院校提升办学

水平、凝炼办学特色，并于每年1月份和12月份分别将联盟年度

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总结报送至泉州市教育局高教科，联系电

话：22799607；电子邮箱：gjk22799607@163.com。 

 

附件：泉州市学前教育职业院校联盟成员单位名单 

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2018 年 12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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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泉州市学前教育职业院校联盟 

成员单位名单 
 

龙头院校：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
成员单位（19 所）：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、福建经

贸学校、福建省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、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

校、南安职业中专学校、安溪华侨职业中专学校、晋江安海职

业中专学校、晋江晋兴职业中专学校、德化职业技术学校、南

安市工业学校、石狮鹏山工贸学校、泉州工商旅游学校、泉州

市农业学校、永春职业中专学校、福建安溪陈利职业中专学校、

福建省惠安职业中专学校、泉州市泉中职业中专学校、福建省

泉州艺术学校、南安红星职业中专学校 

 

 

 

 

 

 
抄送：福建省教育厅、泉州市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18 日印发 


